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發特字第11003066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說明

主旨：函轉衛生福利部所送辦理中華民國第25屆身心障礙楷模金鷹

獎選拔要點，請惠予轉知相關單位推薦傑出身心障礙勞工，

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一、依本部交下衛生福利部110年2月25日衛授家字第1100700214

函（影本隨附）辦理。

二、為表揚社會各界傑出身心障礙國民，衛生福利部將於本（

110）年度辦理旨揭選拔活動，請踴躍推薦單位內傑出身心

障礙員工，或協助轉知雇主團體、事業單位及工會推薦傑出

身心障礙勞工，並依選拔要點於本（110）年4月30日前將相

關資料函送衛生福利部審查（選拔要點如附，聯絡人及電話：

林景聖（02）2653-1822）。

正本：臺北市政府勞動局、新北市政府勞工局、桃園市政府勞動局、臺中市政府勞工局
、臺南市政府勞工局、高雄市政府勞工局、基隆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
府、苗栗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林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
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宜蘭縣政府、花蓮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金門
縣政府、連江縣政府、陽明大學輔具科技研究中心(北基宜花金馬區職務再設計專
案單位)、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療學會(桃竹苗分署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暨職
務再設計資源中心)、財團法人彰化縣私立基督教喜樂保育院(中彰投區職務再設
計專案單位)、社團法人雲林縣輔助科技服務協會(雲嘉南區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)
、高雄師範大學(高屏澎東區職務再設計專案單位)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(北基宜花
金馬區職重資源中心)、國立彰化師範大學(中彰投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
源中心)、國立成功大學(雲嘉南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)、國立高雄
師範大學(高屏澎東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資源中心)、勞動部勞工保險局、
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、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北基宜花金馬分署、勞
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桃竹苗分署、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、勞動部勞動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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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24219新北市新莊區中平路439號南棟4樓
聯絡方式：承辦人 應夢婷
電話 02-89956155
電子信箱 adaying@wda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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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 函

受文者：
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
署

郵件類別：普通掛號

總收文 2021/2/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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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署雲嘉南分署、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
副本：衛生福利部、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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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

488號

傳　　真：(02)26531775

承辦人及電話：劉姿麟(02)26531822

電子郵件信箱：sfaa0455@sfaa.gov.tw

受文者：勞動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衛授家字第11007002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100700214-1.doc)

主旨：為辦理中華民國第25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選拔案，請惠

予轉知所轄相關機關（構）及團體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表揚社會各界傑出身心障礙國民，將於本（110）年度辦

理中華民國第25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選拔活動。

二、請函轉業管相關機關（構）、學校及團體等，依選拔要點

於110年4月30日前檢附候選人相關資料函報本部評選，逾

期視同無推薦人選。

三、檢附「中華民國第25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選拔要點」1份

（詳如附件）。

四、本案聯絡人及電話：林景聖（02）26531822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教育部體育署、勞動部、文化部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中華民國第25屆身心障礙楷模「金鷹獎」選拔要點

1、 宗旨：

為表揚優秀傑出之身心障礙國民，肯定其優良事蹟及對於社會

之特殊貢獻，以促進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相關議題之認識與關

注，特設置「金鷹獎」。

2、 主辦單位：

衛生福利部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

3、 協辦單位：

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勞動部、教育部體育署、各直轄市政府社會

局、各縣(市)政府。

4、 候選對象：

中華民國境內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國民。

五、候選標準：

（一）凡候選對象具有下列優良事蹟或特殊貢獻之一，足為身心

障礙國民楷模者，經推薦得為候選人。

1.敦品勵行，敬業樂群，對從事社會建設，有特殊表現者。

2.積極奮進，努力不懈，對提升工作品質，有顯著成果者。

3.發揮專長，學以致用，對精進專業知能，有卓越成效者。

4.充實自我，自立自強，對開拓就業領域，有具體績效者。

5.熱心公益，回饋社會，對促進福利服務，有傑出貢獻者。

（二）5年內未曾獲選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者；曾獲選而再參選者，

須有創新事蹟，舊有事蹟不予計分。

（三）品德操守良好，最近5年內未曾因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、

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、或案件尚在法院審

理中者。但過失犯、因緩刑而付保護管束者、或符合警察

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第6條但書不予記載各款者，不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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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。

六、推薦方式：

（一）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得自行推薦候選人，或轉知各級雇主團

體、事業單位及工會推薦傑出身心障礙勞工，並請將相關

資料函送主辦單位審查。

（二）中央文化主管機關得自行推薦傑出之身心障礙文藝創作者

並請將相關資料函送主辦單位審查。

（三）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得自行推薦候選人，或轉知各級學校推

薦傑出之身心障礙者，並請將相關資料函送主辦單位審查。

（四）中央體育主管機關得自行推薦傑出之身心障礙運動選手，

並請將相關資料函送主辦單位審查。

（五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得自行推薦候選人，或轉知

所轄身心障礙福利團體、公私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轄區

內機關（構）推薦候選人，並請彙整所轄候選人相關資料

後，函送主辦單位審查。

（六）全國性、省級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本部所屬身心障礙福利

服務機構得自行推薦候選人，並請將相關資料函送主辦單

位審查。

七、推薦作業： 

（1） 推薦單位應於 110年4月 30日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

理）前，檢附所推薦候選人資料函送主辦單位審查。

（2） 推薦單位推薦候選人時應檢附下列資料：

1. 推薦表、檢核表各  1份。

2. 候選人生活照 2張（4*6格式，請於相片背面具名）。

3. 候選人身分證之正、反面及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各1份

4. 以往得獎或傑出成就等相關資料影本 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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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切結書1份及候選人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。

6. 中央勞工、文化、教育、體育等主管機關、直轄市、縣  

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或各級學校，以推薦      1      至      2      名為原  

則，並應檢附推薦公文（函）。

7. 同一雇主團體、事業單位及工會推薦傑出身心障礙勞工，

以推薦1至 2名為原則，並應檢附推薦公文（函）。

8. 各級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推薦候選人，應經團體理（董）

事會過半數通過，且以推薦 1至 2名為原則；推薦時並

應檢附理（董）事會通過推薦之會議紀錄 1份，並應檢

附推薦公文（函）。

9. 倘報名資料缺漏上開文件，經由主辦單位電話及電子郵  

件通知推薦單位，並於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補件（電子檔

請電子郵件至      sfaa0455@sfaa.gov.tw  ；紙本郵寄以郵戳  

日期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）。

（3） 推薦單位推薦候選人所送參選資料恕不退還，同時為顧及

候選人參選資料之保密性，將於 110年 12月 31日後統一

銷毀，請候選人審慎提供參選資料。

八、評選程序：

（1） 初審：

由主辦單位組成「初審小組」，將參選候選人分為勞工組

藝文組（具體育、文化、音樂、藝術..等專長者）、教育

組（優秀教職人員）、公益組等 4組，每組擇優最多評定

20名，總計最多評定 80名候選人進入複審。

（2） 複審：

由主辦單位聘請長期關注身心障礙議題之學者專家 5至 7

名組成金鷹獎評審委員會，就初審優良之候選人予以書面

3



審查，最多擇優評定30名候選人參與決審。

（3） 決審：

由主辦單位就複審優良者予以詳細審查，必要時得進行實

地訪問，並召開金鷹獎評審委員會議依障礙類別、等級、

性別及區域分配衡平性，審慎評選決定當選人10名。

九、頒獎及表揚：

當選人經評定後，主辦單位將以正式公文函知當選人本人及其

推薦單位，並擇期舉行表揚典禮（地點、時間另定），獎勵內

容為：

（1） 獎金新臺幣 1萬元整。

（2） 金鷹獎座乙座。

（3） 金鷹獎章乙枚。

十、其他事項：

（1） 相關表格公布於本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站

（身心障礙服務入口網，頁面連結 https://ppt.cc/fe6owx）。

（社會及家庭署官網，頁面連結 https://ppt.cc/fqolfx）。

（2） 得獎人如發現有不實之情事或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認為品德

操守不良，情節嚴重，有確實證據者，撤銷其得獎資格，

並追繳已頒發之獎章、獎座及獎金。

（3） 為保護參選人個人資料，相關文件應以密件處理。

十一、本案所需經費由本部社會及家庭署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十二、本要點奉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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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

 本人           確實符合中華民國第 25屆身心障礙楷

模「金鷹獎」選拔要點所訂「品德操守良好，最近 5年內未

曾因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者、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

確定者、或案件尚在法院審理中者」，茲為參選中華民國第

25屆身心障礙楷模「金鷹獎」選拔，特立本切結書，如有不

實，將自動放棄參選資格，並願負相關法律責任。

  此致

衛生福利部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戶籍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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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年月日

中華民國第25屆身心障礙楷模「金鷹獎」候選人推薦表

姓名

請貼上 2吋正面半身近照。

性       別

出生日期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

障礙類別 障礙等級 度
報名組別  

(  僅可勾選      1      組  )      
☐勞工組     ☐藝文組     ☐教育組     ☐公益組

聯絡電話 (Ｈ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Ｏ)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動）

通訊

地址

(Ｈ)

(Ｏ)

電子郵件信箱  

學歷

現職

經歷

優良事蹟

或特殊貢獻

（本欄請以條列方式列出具體事蹟）

受獎紀錄

推薦單位評語

單位及主管用印     (請加蓋單位印信) 

備       註 一、本推薦表請一律用電腦打字呈現。

二、請附候選人身心障礙證明、身分證、以往得獎獎狀、傑出成就等有關資料影本各1

份，以備查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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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所送資料概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底）。

中華民國第      25      屆身心障礙楷模「金鷹獎」候選人推薦資料檢核表  

項次 項目 檢核

(完成請打勾)

備註

一 推薦表、檢核表各1份 □

二 生活照2張(4*6格式) □

三 身分證之正、反面及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各1份 □

四 以往得獎或傑出成就等相關資料影本1份 □

五 切結書1份及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□

六 中央勞工、文化、教育、體育等主管機關、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社政主管機關或各級學校

推薦公文（函）

□

七 同一雇主團體、事業單位及工會推薦公文

（函）

□

八 各級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推薦公文（函）、團

體理（董）事會過半數通過之會議紀錄各1份

□

備註：

1.項次六、七、八擇一勾選

2.此「檢核表」由推薦單位承辦人逐項勾選確認，經推薦單位核章後，隨候選人報名

資料一併寄送。

推薦單位承辦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推薦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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